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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建議一覽表

Ａ、公務人員教考訓用中「教育」相關問題建議方案
方案一：設立「公務學程」制度

問題分析：
1.通過高普考試之公務人員不一定具備
從事公職之基本知能。

2.對於不適任之公務人員往往無法予以
事先淘汰、篩選。

策略途徑
1.於考試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各大專校院
之「推廣教育單位」設立「公務人員公
務學程班」。

2.亦可考慮由民間相關教育或訓練機構
開設相關課程。

相關法規修訂
「公務人員考試法」或「公務人員任用
法」

方案二：設計一套完整之公務學程課程

問題分析：
1.公務學程應指各類科公務人員皆需具
備之基本知能。

2.課程設計應能涵蓋各類科公務人員之
基本所需。

策略途徑
1.公務學程內容至少應包含憲法、法學
緒論、公文寫作、管理學、行政（文
官）倫理及行政法等課程。

2.有關詳細課程內容設計可再進一步廣
邀專家學者深入研析。

3.服公職前已修畢公務學程者，則優先
派用或減免其受訓時數等。

相關法規修訂
「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方案三：教育與用人之結合

問題分析：
1.教育單位與用人機關之間缺乏足夠之
互動與聯繫，致使「才無所用」或「用
人非才」。

2.可否由用人機關與教育單位建立「建
教合作」關係。

策略途徑
1.由用人單位提供獎學金予符合資格之
在學生（大學部以上），雙方為契約
關係；並於契約中明訂受獎助學生需
於寒暑假（或暑假）期間至該單位實
習，且畢業後任職該單位一定時間內
需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即通過相
關國家考試）。

2.公務機關可於寒暑假前至校園主動舉
辦徵才活動，選拔所需人才於寒暑假
期間提供工讀機會至該機關實習；用
人機關可觀察學員是否適任，學生亦
可藉此瞭解公務運作之概要以及本身
是否適合擔任公職，以免日後發生用



人機關認為「所託非人」或個人認為
「龍困淺灘」或者有「不如歸去」之弊。

相關法規修訂
「公務人員任用法」



Ｂ、公務人員教考訓用中「考試」相關問題建議方案
方案一：建立具有信度、效度的考試制

度

問題分析：
1.考試方式：過分著重筆試成績，所選
取的人員，不見得能滿足用人機關的
需求。

2.應考資格：(1)行政類科不限科系應
考，可能影響專業性？(2)技術類科
限列舉科系應考，可能該列舉科系，
與考試類科、工作性質並無直接相關，
並影響未列舉系科畢業生應考權益。
(3)是否開放具有進修教育學力者應
考，以擴大人才來源？(4)低一等級
考試及格報考高一等級考試，無須服
務年資之限制，該現職人員是否可能
為求取升遷、不安於工作，影響其他
工作人員士氣？(5)限制未服役應考
之實益？

3.應試科目：(1)普通科目是否應重新
界定，以擔任公務人員應具備的基本
知識為主，而非限於國文、憲法？
(2)應試專業科目，不必硬性限於普
通考試四科、高等考試六科。(3)應尊
重用人機關或學者專家之科目意見？

4.筆試錄取人員訓練：(1)基礎訓練委
託各機關機構辦理，機構素質不一，
且主管機關無法監督，影響訓練實效？
(2)實務訓練是否落實專人指導，發
揮訓練成效？(3)按當前訓練實效，
訓練期間是否應予增加或縮短？

5.限制轉調：(1)永久限制轉調，是否
影響考試及格人員之生涯發展？(2)
是否影響政府機關用人彈性、內部遷
調？

策略途徑：
1.考試方式應多元化、彈性化，視職務
性質採取不同之考試方式。

2.以學系為主，輔以核心科目設計，凡
修過核心科目中之若干科目（含進修
教育取得之學分數），即准應考。

3.取消應考人服兵役之限制，以及時貯
備大專畢業有志從事公職之人才。

4.重新界定普通科目，並確定應試科目
數依機關性質彈性調整、訂定之原則。

5.以訓練實效定訓練期間。
6.限制轉調限於一定年限。

相關法規：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附屬相
關法規，最重要者為觀念問題。

方案二：建立具公平性、效益性的考選

行政機制

問題分析
1.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大量增加需用名額，
影響考試公信力：(1)用人機關匿缺
不報或查缺不實？(2)影響應考人選
填應考類科？

2.考試類科簡併：(1)用人機關僅就簡
併後之類科提報缺額，恐考用無法配
合。反之，(2)如同意用人機關於請
辦考試時，新設類科，類科簡併並無

策略途徑：
1.應訂定原則性規定，以導正用人機關
年度用人計畫之擬訂方式。

2.應配合政府機關職務設置多設考試類
科，以符合專業性要求。

3.試務應由專責機關辦理。

相關法規：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附屬相
關法規。



意義，徒增修正法規之次數而已。
3.考試時程過長，影響行政機關用人需
求。

4.試務委託用人機關辦理，將增加用人
機關業務的負荷。

Ｃ、公務人員教考訓用中「訓練」相關問題建議方案

方案一：建立完整的公務人員訓練制度

問題分析

1.各單位主管不重視，缺乏對人員作長
期培育的觀念。

2.參加受訓者缺乏動機、誘因，不願參
加受訓，影響工作的效能。

3.機關內存在許多訓練專家，該訓的無
法受訓，不必訓的卻經常參加受訓，
造成訓練資源浪費。

4.未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使受訓單位主
管、本人無法放心、全心參加訓練。

5.沒有分別就基層、中層、高層公務人
員做整體訓練體系的規劃。

6.訓練對象未考慮約聘僱人員。

策略途徑

1.應用制度的建立來克服文化、觀念的
不足。

2.整合各機關有關訓練法規，並提昇法
律位階。

3.以法令規定使每一公務員有接受訓練
的權利與義務，並借用教育人員的規
定：「無進修，無晉級」原則。

4.明定公務人員每年接受訓練時數（例
如，新加坡為每人每年 100小時）。

5.建立個人學習卡制度，讓每個公務員
可以選擇參加的課程（包括公辦與民
間公司辦理），但須規定若干必要的
訓練課程。

6.重視高級文官的訓練，並且要建立制
度化。

相關法規（增）修訂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草案）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
練進修要點」(77.8.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能補充
訓練實施要點」(75.9.1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
實施要點」(76.5.14)

方案二：整合規劃各訓機關的功能 策略途徑



問題分析

1.培訓一般行政人員的訓練機構有限，
訓練容量不足，公務人員無法獲得充
分的訓練。

2.訓練體系缺乏統整，訓練機關功能沒
有分工，無法有效評估訓練成效。

3.培訓機關規模、資源差異太大，訓練
品質不一。

1.建立訓練機關分工體系，有效整合運
用訓練資源。

2.各訓練機關應與保訓會建立功能上的
隸屬關係，整合各訓練機關功能。

3.目前訓練機構整合型較少、專業性較
多，有必要在北、中、南各設置一個
大型的整合型訓練機構。但是各專業
性訓練機構仍有存在必要，惟需作妥
善分工。

4.結合民間機構與各大學院校，提供訓
練進修管道，補充訓練容量不足的問
題及促進資源的相互流通。

相關法規（增）修訂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
(85.1.26)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組織條例」
(85.1.3)

「行政院所屬訓練機構聯繫會報實施計
劃」(82.6)

「台灣省訓練機構聯繫會報」(82.9)

方案三：提昇各訓練機構的訓練績效

問題分析

1.各訓練機關未建立有效需求評估制度，
包括訓練對象、課程內容、訓練師資、
教材、訓練方式、內容與訓練的效度
等問題，致未能充分發揮最好的訓練
效果。

2.訓練績效未建立有效的評鑑及追蹤制
度。

3.專職訓練人員缺乏。

策略途徑

1.建立各訓練機構有效的訓練計畫、執
行、評估等制度，包括需求評估、師
資甄選、訓練方法、教材設計、績效評
估與追蹤等制度。

2.專業訓練人才的培育方式：委請學術、
教育機構培育；建立訓練專業人才證
照制度；由各界引進專業訓練人才；
提昇專業能力。（短期）

3.高普考試類科設置訓練行政人員，提
昇訓練專業素質。（長期）

4.各機關人事單位承辦訓練方面業務人



員的專業素養應予提昇。

相關法規（增）修訂

行政院頒「公務人員訓練作業規範」

方案四：結合教育及訓練成為一終身學

習的連續過程

問題分析

1.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規定如過於寬
鬆，影響考試及格人員之基本素養，
進而任職後難以勝任其職。

2.教育人員進修管道很多，並且可以取
得學位，公務人員則缺乏如此設計，
是否考慮將教育進修與訓練的功能相
結合？

策略途徑

1.結合民間機構與大學院校，提供訓練
進修管道。

2.在大學中開設「公務學程」，提供有
意願成為公務人員者修習；同時設計
初級與進階課程，進階課程供在職人
員的進修及終身學習。並可以兼顧專
業與通才的需要。

3.加強任職後之專業訓練，並建立工作
中訓練。

4.營造各機關成為學習型組織。

5.利用資訊科技，營造多元學習管道。

相關法規（增）修訂

「公務人員進修規則」(32.12.22)

「公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
(83)

「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
(35.5.25)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
練進修要點」(77.8.3)

「選送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施計
劃」(81.1.20)

方案五：結合訓練與考試程序，建立有

效的職前訓練與實習制度

策略途徑

1.建立實習制度（參考目前教師或醫師



問題分析

1.目前的實務訓練方式是否有效？如何
改變訓練方式？

的實習制度）。

2.考慮在各機關設置訓練員額，提供考
試程序的實務訓練，並在各機關設置
實務訓練的指導員，落實實務訓練成
效。

3.以訓練成績來分發服務單位，提昇訓
練的誘因與成效。

4.具備行政學程者可以考慮免除基礎訓
練或是優先晉級的優惠，以增加誘因。

5.到公民營機關觀摩、實習，可以加強
公務人員的服務觀念與態度。

相關法規（增）修訂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86)

方案六：加強結合訓練與任用

問題分析

1.訓練課程與內容未與業務單位充分溝
通，致所訓內容未能配合業務需要，
浪費訓練資源。

2.升任官等應否加以訓練？目前委任升
薦任人員需參加訓練才能取得資格，
薦升簡任則無此規定，是否考慮統一？

3.訓練與升遷未建立良好的連結制度。

4.機關之間缺乏橫向聯繫，未能建立受
訓人才資料庫，充分運用訓練成果。

5.未來如考慮延攬民間企業界人士擔任
中高級公務人員，是否施予適當的訓
練？

策略分析

1.規劃各級公務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加強結合訓練課程與實務的需要，並
在「公人員訓練進修法」、「公務人員
任用法」、「公務人員陞遷法」中，訂
定各級公務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須具備相關之訓練始得升任該一職務。

2.建立訓練與升遷制度的結合。.

3.建立訓練與考績制度的結合。

4.各公務人員所接受的各種訓練應
登錄於人事資料，作為公務人員
培訓、生涯發展的參考。

5.透過行政、考試院的協商、合作，共
同建立人才專長的資料庫。



相關法規（增）修訂

「公務人員陞遷法草案」第十四條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辦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務人員
升遷考核要點」第十點

「加強行政機關人才延攬培育與運用方
案」(70.7.25)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能補充
訓練實施要點」(75.9.1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
實施要點」(76.5.14)

Ｄ、公務人員教考訓用中「任用」相關問題建議方案
方案一：建立新世代之公務人員

問題分析

1.新世代之公務人員應具備何種條件
（核心能力與特質）？

2.思考在「組織再造」中，需要具備何種
條件，始可成為新世代之公務人員。

策略途徑
參考英、美、加拿大等國運用企業界強調
之「核心能力」概念甄補新世代之公務人
員。

方案二：檢討修正公務人員任用制度

問題分析

1.任用制度太過於僵化，升遷考核相關
法令不盡合理。

2.中、高級主管人員除專業素養外，需具
領導、溝通、協調之能力，宏觀前瞻之
氣度與格局。受到任用制度之僵化，發
現無人可用，頗有「才難」之嘆。現行
升遷標準係參照學歷、訓練及研究發展

策略途徑

公務人員仍以專才為主，輔以終身學習、
學分、證照等措施，以增廣博。

相關法規修訂

1.憲法第八十五條

2.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條、第九條、第十
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八條



等，以過去之項目來斷定，至其進入
公務機關後之變化，較少評估。

3.目前職系之區分，似乎過於強調專才；
職系間之轉調互通，與強調之專才矛
盾。

4.越是專才之遴選，越是無法依賴紙筆
之記憶測驗。

5.公務人員所需具備之專才與通才，孰
輕孰重？

6.宜放寬各類行政職系人員之間相互轉
調之規定，使人員能相互交流。至於各
類技術職系人員宜嚴格限制其轉調，
以落實專業專才之宗旨。

7.宜建立公務人員輪調制度，以增加其
工作歷練，並為機關培養人才。

方案三：結合學校教育以掄才蔚為國用

問題分析

1.如何建立各用人機關與學校間之合作
關係，配合各用人機關之需要，主動
發掘、培養與爭取校園之優秀人才，進
入政府部門服務？

策略途徑

1.考試院提供用人需求(包括類科、人數、
專長條件等資料作為教育或學校單位
人才培育之參考)。

2.考試院建立人力需求及流動資料庫，
提供教育或學校單位查詢及參考。

相關法規修訂

1.公務人員考試法

2.公務人員任用法

方案四：結合考試程序，建立有效之考
用合一制度

問題分析

1.自用人機關職務出缺提報缺額，至錄
取人員榜示分發報到，流程太長無法

策略途徑

1.簡化試務流程，爭取用人時效。

2.增加考試辦理次數。.

3.增加增額錄取名額：增額錄取制度實施
僅三年，為避免人情困擾，應就特定
類科之需增加增額錄取名額，而非全



即時配合用人迫切需求。

2.考試取才與用人時效難以充分配合

。

3.應試科目過於理論，影響機關專業用人。

4.應試科目雖邀集專家學者及用人機關會
商訂定，但時有考試、任用配合教育之
走向，使得科目過於理論，影響機關
專業用人。

面性之放寬。

相關法規修訂

1.公務人員考試法

2.公務人員任用法

方案五：結合任用與訓練，提升專業能
力

問題分析

1.試用制度應通盤檢討，是否有發揮其功
效？

2.宜建立公務人員淘汰制度，以促進新陳
代謝。並參考美國紐澤西州政府將考績
與訓練相互結合，使不適任人員能有
再教育與成長之機會。

3.訂定各等級公務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及所需接受訓練項目，非經所規定之
相關訓練，具備應有之核心能力，不
得陞遷。

4.宜規定升任官等或主管職務者應先接受
相關訓練，使訓與用能相互配合，以
提昇其專業及領導知能。

5.陞任與訓練二者，究應「先訓練後陞
任」抑或「先陞任後訓練」？

策略途徑

以「公務人員陞遷法」言之，係以「先訓練
後陞任」為原則，「先陞任後訓練」為例外，
目前之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警佐
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及即將辦理之關
務員晉升高級關務員訓練，均屬「先訓練
後陞任」之作法。就人力資源發展的觀點
而言，理應採先訓後升的作法。

相關法規修訂

1.公務人員考試法

2.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

3.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
二條

4.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草案

5.公務人員陞遷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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